
［洋）•

庄
j^gy

冃
施

（篇）（心您 

（減）（在）蟹 
@王
攵其月陸
恥困） 口

iki;

6：

金4，& 第&"4^|!^^ 號七十月五年一抬式國民/
, 
（二） 二期星

拾
七

(
折
) 

新

舊
)(
小
一(
說
).
减
)
收

伍

折
 

寄
一
書
郵
 
費

小
 
店
，
包
，
支" 

函
索t

不
取
分
文 

TAI  Q
U

O
N

G

 C
O

・  

910  G
rant  A

vec  S
・ F.y  C

alif,

◎
介
紹
英
交
簧

本
市
西
人
探
瑪
氏
：
近
手
壹
栾
小
«
子.
名
「日
本
爲
家
亞 

之
鏡
魚.
，文
爲
手
大
之
威
宵
■
此w

®
s^^<$

會
口 

守
軍
力
抗
日
賊
事
・
表
示
敬
慕
意.e
覆
容
叙
述
：
日
人
對
坎 

拿
芨
苕
裁 
•-管
白
人
讀
之
・
觸
甘
歩.
，・
凡
悪
日
賊
侵
嚳
我
國 

之
愛
國
僑
胞•
宜
購
此
小
册
子
壹
卷
・
以 

8-.
贈
西
友•
・
以
减
少
白 

人̂

^

同
情
爲
幸
・
探
瑪
氏
曾
託
本
報
代
售
該
書•
每
册
取
價 

貳##^

特.隽
介
紹
・
請
速
來
購 

本
報
營
業
部
啟 

本^^@
^

街
西
端
壹
四
貳
號
：
專
教
授
英
文C
M
費
 

・̂
^
^
^
•

凡
在
小
學
中
學
及
大
學
肄
業
之
華
學
生
： 

亦
感
塚
^
!
^
以
補
助
其
英
文
之
不
足:
學
費
從
廉
・
請
速 

一
來
嘗̂
^
曝
良
機
・

一 

； 

雲
高 a
方
言
學
校
啟 

Va&douver  Language  School。  

46(&
onB

~B
ldg・  

142  W
est.H

astings,  

&̂̂
^̂
!|!!, 

亠收#W
^r

哥
鲁
別
堪
參
利
薯
仔
瓜
菜
中
西
福
食
雜
貨
生
意 

直
提
罄
癢
察
金
具
宜
余
衞
等
合
股
開
創
今
他
等
志
圖
別
業 

一
願
華
籍
境
襄
受
如
期
五
月
卅
號
在
參
利
當
衆
交
易
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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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午
五
点
半
鐘
。東
京
城 

有
日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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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。軍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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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：
闖
進
賊
首
相
犬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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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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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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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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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中
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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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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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乃
摩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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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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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亦
傷
六
名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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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
首
相
被
擊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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邸
八
政
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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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警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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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相
芳
澤
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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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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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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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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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W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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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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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卷
發
生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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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
勘
急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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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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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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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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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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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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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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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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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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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洲
者
。。已
成
爲
歷
更
上 

之
名
辭"
。决
無
引
用
於
今
日
之
價
値)
。而
日
人 

必
欲
據
爲
嗇
。、窺
用
此
字
典
上
之
陳
舊
名
辭 

。。以
分
裂
我
民
族
力
割
據
吾
土
地-
。不
圖
於
二 

十
世
紀
之
文
明
世
界
。。尙
有
藐
視
國
際
正
誼: 

惨
無
人
道
之
行
爲:
誠
爲
破
壊
東
亞
和
平
之
導 

火
線
也
，查
國
聯
盟
約
第
十
條
，有
聯
合
會
會 

員
擔
任
尊
重
並
保
持
所
有
聯
合
會
各
會
員
之
領 

土
完
至
之
規.定
。。又
壹
九
一
二
年
華
盛
頓
九
國, 

條
約
，。有
保
證
中
國
傾
土
行
政
之
完
整
及
東:
一 

香
閃
戶
開
放
與
襪
會
均
等
各
規
定
一
。此
皆
不
便 

於
日
本
併
呑
東
三
省
之
企
圖
。乃
假
借
民
族
自 

决
之
名
義 
用
梆
匪
手
段
、强
制
遜
帝
溥
儀 
自 

天
津
挾
赴
旗
順 
又
威
迫
利
誘
原
有
東
三
省
之 

堇

b

以
演
成
翼
壹
幕
滑
稽
劇 
溥
儀
嘗
於
途
中 

豪
以
藥
自
鸳
w
均
爲
監
視
之
日
人
所
菱
而 

鼻
h
求
死
不
得 
其
所
處
之
境
遇
亦
云
苦.英2 

占
山
奉
政
府
命
令
。，充.任
黑
龍
江
省
政
府
主
席
」 

。。兼
任
東
北
邊
防
军
駐
江
副
司
令
官
。凡
黑
龍 

江
之
为
防
。"
占
山
責
無
旁
貸
，。乃
自
客
歲
九
一 

八
«.起.。一
日
軍
先
後
占
領
遼
吉
兩
省
、、復
蓄
意 

圖
黑
一̂
以
假
復 *
.江
叠
名
一
偷
善
軍
，。。占 

SN

即
爲
丽
線
。5力
圖
自
術*
互
相
以
炮
火 

旋
者:
計
閱
貳
遇
。
以
器
媒
彈
盡
。退
守
海 

偷
。。而
日
本1*

司
令
部
二
屢
次
遣
人
來
一
謂
遼 

吉
兩
省
軍
政
富
局
。
現
已
議
定
組
織
幽
省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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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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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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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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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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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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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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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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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一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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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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綫
電
播
音
機
訊
稱-
日
本
軍
海
已
發
生
重
大
謀 

叛
事
、日
本
政
府
常
局
已
嚴
行
檢
査
新
聞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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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由
東
京
放
送
出
外
之
無
線
電
新
聞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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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東
京
當
軸
禁
遏
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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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俄
政
府
否
瞽
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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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斯
科
十
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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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%.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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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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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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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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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華
盛
頓
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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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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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近R
癒
傳
蘇
俄
政
府
已
派
民
上
五
蕊
屯e 

西
伯
利
亞
東
部
邊
境
。。實
則
此
一
項
薪
聞
，是
無. 

根
之
談
一■
■

府
並
未
調
兵
至
一
四
伯
利
京
東 

部)
且
絕
末
有
意
派
兵
前
往
該
處
云
。。 

■
倭
蜜
界
頭
口
反
對
政
黨
内
關 

東
京
十
，七
日
電
；日
本
陸
軍
界
各
黴
袖
是
日
不 

允
贊̂
^
黨
內
閣
。。彼
等
主
張
組
織
加
謂
國
民. 

政
府
以
代
党
政
府
云

•
倭
軍
界 

致
哀
的
美
敦
書
於
日
麻
于 

主
張
軍
人
獨
裁

東
京
十
七
日
電UC
犬
養
毅
遇
剌
案
發
現
後6。

本一 

亠
麗
軍
部
大
臣
大
角
应,
、與
陸
軍
部
大
臣
荒
十 

貞
次
氏;
均
吿
辭
幣
，參
第
次
長
真
崎
氏
是. 

日
晋
謁
荒
木
氏
並
吿
之
云•"
陸
軍
界
人
决
不
免 

璃
舉
何
人
任
陸
軍
部
大
臣
職
；
除
非
廢
除
政
黨 

內
閣
而
寻
組
織
画
民
政
府
耳
，真
崎
氏
此
言
齟 

政
府
一
如
致
哀
的
美
敦
書
一
般)
其
意
即
謂
廢
除 

政
党
政
府
、，政
客
停
止
活
動
。。國
事
由
軍
人
励 

裁
。蓋
所
謂
因
民
政
府
者
卽
軍
人
獨
裁
政
府
也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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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西
園
寺
將
暨
京

荒
木
不
滿
意
暗
殺
案" 

東
京
十
七
日
電;
日
皇
已
百
元
老
西
園
寺
至
卷
一 

京
。
磋
商
組
織
新
政
府
之
計
副
；
西
園
寺
明*
 

可
抵
本
京
：
陸
軍
部
大
臣
荒
木
氏
擬
促
西
園
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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勸
皇
下
令
組
設
超
党
內
閣
。
即
所
謂
國
一
民
政
瞰 

是
也
。

荒
木
氏
對
暗
殺
犬
養
毅
案
大
不
滿
意 
是
日
禽 

發
出
酷
辣
言
語:
批
評
此
案
云
「日
本
國
民
乙 

道
德
已
鬆
弛
墮
落
一
參
加
比
暗
殺
案
之
陸
海%
 

人
將
受
怨
罵
一"
日
本
全
國
八
千
萬
民
衆
宜
設
年 

消
弭
此
項
暗
殺
案
伴
使
之
不
再
肆
蔭4
 "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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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暗
殺
案
影
响
日
經
濟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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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拾
七h
露)
自
暗
殺
犬
養
案
發
露
後 
。東
， 

京
。、大
阪 
神
戶
：一
名
古
屋
。。橫
濱
等
處
股
墓
一 

交
易
所
，、暨
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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紗
、糖
。生
絲
之
淸
算
市
一 

塲
。是
日
均 
吿
停
閉 
並
由
當
道
派
警
到
塲
防
護
一 

二
以
免
歹
徒
乘
機
到
塲
騒
擾
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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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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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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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處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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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 

東
京
十
七
日4."
本
京
外
交
部
中
人
是
日
宣
言 

否
認
日
本
晶
將
再
有
大
變
發
生
、
致H
皇
被 

一
迫
蟄
居
宮
內
。其
地
位
將
如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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